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焦环罚〔2025〕371号

沁阳市兴宇铸辊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82592413326R

地址：沁阳市王召乡东武庄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玉苗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9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现场检查时，你单位造型工序有工人正在进行造型作业，浇铸及冷却工序有一个浇铸过的磨具内可见有浇铸过的融化的红色铁水，磨具上方目视可见有烟气排放，配套建设的集气罩+活性炭+15米排气筒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未运行（电源开关未开启，引风机未开启）。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的规定。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单位法人主体资格；

2.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询问人是你单位的经理；

3.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5年9月18日）、现场照片及视频，证明你单位未按规定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事实；

4.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9月20日），证明你单位未按规定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事实；

5.《两台5吨中频感应电炉扩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节选）、《沁阳市兴宇铸辊有限公司两台5吨中频感应电炉扩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及验收相关资料，证明你单位在生产过程中未按规定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事实;

6.排污许可证（节选）证明你单位在生产过程中未按规定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事实；

7.《河南省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方案》（节选）证明你单位在生产过程中未按规定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事实；
8.企业提供的工资表证明你单位划分大中小微型企业的划分证据；
9.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

10.其他证据等。

2025年11月4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沁环先告字〔2025〕21号），告知书告知你单位申请
陈述申辩权（听证申请权）。你单位于2025年11月7日向我局提出申辩，申辩内容如下：

一、你单位认为自己一直遵纪守法，本分经营，在环境保护方面一直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在环保处理设施运行上严格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未出现过不正常运行的情形，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18日10时30分左右到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指出：“你单位造型工序有工人正在造型作业，浇铸及冷却工序有一个浇铸过的模具内可见有浇铸过的融化的红色铁水，模具上方目视可见有烟气排放，配套建设的集气罩+活性炭+15米排气筒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未运行(电源开关未开启，引风机未开启)”。

二、按照环评要求你单位浇铸时温度到达1600度，铁水注入砂型时会产生大量的热和少部分有害气体，在铸型后落砂前，需要一定的冷却时间，在此会散发出大量余热外，极少量有害气体，废气的主要有害成分为呋喃树脂中(约有2%)受热分解不完全形成的非甲烷总烃;你单位申辩说是在2025年9月18日凌晨3时左右完成一个模具浇铸，在浇铸后有机废气治理设施一直开启处于开启状态,直到次日早8时30分左右关闭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执法人员到你单位检查时间是2025年9月18日10时30分，你单位认为距离浇铸完成后已有7小时左右，此时不会产生有机废气。环评上对浇铸后需要开启多长时间有机废气处理设施没有特别说明。

三、你单位申辩称执法人员检查时发现你单位浇铸及冷却工序有一个浇铸过的模具内可见有浇铸过的融化的红色铁水，模具上方目视可见有烟气排放。检查时浇铸后的红色铁水当时处于冷却、固化状态，通常情况下固化、冷却时间为2-3天，执法人员看到烟气是浇铸后融化的红色铁水在冷却时向外释放的余热和铸坑内潮湿环境产生的部分水蒸汽。不能用目视可见有烟气排放来判断看到的烟气就是有机废气。

四、你单位称你单位于2025年10月21日安排另一相同模具进行浇铸，此模具于10月22日凌晨2时20分左右完成浇铸并开启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清晨8时05分左右关闭有机废气治理设施，你单位在此次浇铸时邀请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现在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在2025年10月22日早8点前有机废气排气口值为0.07mg/m3和车间外环境空气质量相一致。综上建议我局给予你单位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
我局对你单位提出的申辩情况进行了核实：

1、你单位排污许可证明确列出造型工序产生的废气为非甲烷总烃，排放形式为有组织，污染治理设施为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该单位现有的污染治理设施为活性炭吸附+15米排气筒废气处理设施），通过废气总排口排放，该单位造型工序在造型作业时应开启有机废气处理设施；

2、你单位《两台5吨中频感应电炉扩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8年5月10日由沁阳市生态环境局批复（文号：沁环审〔2018〕39号），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第29页列出“浇铸及冷却工序：将中频炉融化的铁水倒入铁水包，再经过行车输送到造型处，并人工辅助浇铸到沙箱与芯体间空隙，冷却成型，冷却时间为2-3天”，第40页列出该项目在浇铸冷却过程中会产生非甲烷总烃，“本项目在造型工序时使用的型砂含有呋喃树脂，浇铸时温度达到1600度，故当铁水注入砂型后，会产生大量热和少部分有害气体，在铸型后落砂前，需要一定的冷却时间，在此会散发出大量余热外，极少量有害气体。废气的主要有害成分为呋喃树脂中(约有2%)受热分解不完全形成的非甲烷烃。”，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你单位浇铸过的模具内还能看到红色的铁水，模具上方目视可见有烟气排放，充分说明铁水还未完全冷却，应该开启有机废气处理设施。

3、2025年9月1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现场检查时，造型工序有工人正在进行造型作业，浇铸及冷却工序有一个浇铸过的磨具内可见有浇铸过的融化的红色铁水，磨具上方目视可见有烟气排放，配套建设的集气罩+活性炭+15米排气筒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未运行（电源开关未开启，引风机未开启），活动式集气罩及管道也未与配套的有机废气处理设施连接。

4、按照《河南省2019年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方案》要求，2019年10月底前，全省范围内钢铁、水泥、火电、焦化、铸造、耐火材料、有色冶炼、砖瓦窑等所有涉及无组织排放的工业企业、完成物料运输、生产工艺、堆场环节的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重点行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标准中针对铸造行业无组织排放，在生产环节治理要求中明确规定浇注冷却应在浇注及冷却区上方设置顶吸或侧吸式集气罩，并配备VOCS净化处理装置。

5、你单位称于2025年10月21日安排另一相同模具进行浇铸，此模具于10月22日凌晨2时20分左右完成浇铸并开启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清晨8时05分左右关闭有机废气治理设施，你 单位在此次浇铸时邀请第三方检测公司（河南合立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检测。你单位提供了河南合立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该检测报告未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和“CMA”章，我局不予认可。你单位排污许可证、环评及其批复明确要求安装有机废气处理设施，并不是技术建议，因为生产会产生有机废气，所以必须安装并运行处理设施以确保达标，“要求安装”就等于“要求使用”，而不是“安装了可以备用，不超标就不用”。

综上所述，对你单位的陈述申辩理由不予采纳。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裁量规定，处罚裁量内容如下：

1.违法事实：未按要求密闭/未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裁量等级1；

2.涉及行业：涂装、印刷、包装、粘合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使用,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生产,裁量等级：4；

3.生产和服务活动地点：符合环境功能规划，裁量等级：1；

4.企业规模：微型企业,裁量等级：1；
5.管理类别：简化管理,裁量等级:2；

6.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容:1个月以下,裁量等级:1；

7.超过限期改正时间：限期改正,裁量等级:1；

8.受处罚次数次数: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裁量等级：1；

9.是否配合执法检查,内容：配合调查,裁量等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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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处罚金额；

M：法定处罚金额上限；

N：法定处罚金额下限，下限可以为零；

A：首要裁量因素裁量等级；

n：其余裁量因素个数；

B：其余裁量因素的裁量等级。

将裁量等级代入上述公式，进行计算：

X=20000+（200000-20000)×[(1/5)2+(42+12+12+22+12+12+12+12)

/（52×8）]×50%=35300（元），最终裁量金额：353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的规定，我局对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罚款叁万伍仟叁佰元整（35300元）。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焦作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民主南路支行，银行账号:100195545980010001。缴款时，需在缴款备注栏注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款”及具体的处罚决定书编号等信息，以便准确核对缴款记录。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5年12月8日

